
附件 
 
 
 

2020 年 7 月 1 日起修訂《安排》原產地標準的產品  
 
 

 
內地 2020年

稅則號列  
貨物名稱  

修訂後的《安排》原產

地標準  

1. 3908 .10  

初 級 形 狀 的 聚 酰 胺

-6 、 -11 、 -12 、 -6 ,6 、

- 6 ,9、 -6 ,10或 -6 ,12  

（ 1）從其他品目改變

至此；或（ 2）區域價

值 成 分按 扣減 法計 算

40%或 按 累 加 法 計 算

30%。  

 


